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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农业农村厅
文件

吉 林 省 财 政 厅

吉农机发〔2021〕27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

局、财政局，长春新区农业委员会、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

业农村局（农机主管部门）、财政局：

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积极落实农机购

置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1〕9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

我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高效规范有序实施，确保新一轮补贴工作

开好局、起好步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补贴实施进度，全面推进政策落实

（一）科学制定政策措施。各地要加大对《2021—2023年农

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等补贴政策文件学习力度，深刻理解新一

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关要求，准确把握补贴政策在操作方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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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，及时调整工作思路。

对原有管理方式和操作办法与政策要求存在“不适用”“不兼容”

问题，要研究具体解决办法，制定出台符合当地实际、操作性强

的实施方案，确保补贴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指导。各地要因地制宜、综合运用多种

渠道，全方位开展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与实施工作宣传培训

指导，着力提升政策知晓率。重点针对补贴政策变化内容加大宣

传，让农民准确理解补贴政策，正确引导农民购机。要加强产销

企业培训，宣讲补贴实施操作程序和企业权利义务，对经销企业

虚假宣传、曲解政策、误导农民购机等情况，要及时纠正，引导

企业规范参与政策实施。要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，

提高政策实施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意识。

（三）加快补贴实施进度。今年，全省要加强农机购置补贴

全流程管理，突破补贴实施过程中“堵点”“难点”问题，优化

操作流程，加快实施进度。各地要严格按照《2021—2023年农机

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认真研究加快补贴实施进度的措施办

法，严格落实牌证管理机具凭牌证免于现场实物核验制度，积极

推广使用手机 App等信息化手段，方便购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

申请，对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应于 13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核验工

作。

二、规范补贴资金使用，切实发挥资金效益

（一）加快资金执行进度。2021年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已

全部下达有关市县。各地要按照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等有关

文件要求，严格执行补贴资金兑付限时办理规定，对于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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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补贴申请，要及时兑付补贴资金。上年有结转资金的市县要优

先使用上年度结转资金。对长期拖欠农户补贴款的市县，将按相

关规定向有关部门反馈，适时启动调查问责机制，追究相关人员

责任。各市（州）要统筹做好所属城区资金申请、分配、调整与

使用管理，确保资金及时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沟通协作。各地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在补贴

实施过中要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、各司其职。强化补贴资金使用、

兑付过程管理，定期核对资金使用进度，确保补贴操作资金与兑

付资金数额一致。涉及资金申请、调整、结转或退机退补时，要

及时联合行文，加快资金调整进度，避免影响全省补贴工作开展。

每年年底前要做好年度资金梳理，将当年使用资金、结转资金、

兑付资金以及下年度预计使用资金情况形成报告报省农业农村

厅、省财政厅。

三、强化补贴监督管理，严格预防政策风险

（一）严肃排查违规行为。各地要认真落实风险防控责任和

异常情况主动报告制度，农业农村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，

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分管领导要挂帅督办，对 2020 年销售量增

长过快的机具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对新购机具核查“常态化”，从

严整治违规行为。重点核查是否存在虚开发票、未购报补等虚假

购机问题；是否存在生产企业、经销企业代替购机者办理补贴手

续等问题；是否存在购机者出租、出借身份证，出租“惠民一卡

通”，配合生产企业、经销企业进行虚假购机的问题；是否存在

长期闲置不用、作业量过少、拆解变卖、过早报废等异常情况，

全面客观分析原因，找准症结，排查是否存在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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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汇总整理核查数据。各地在补贴过程中发现问题线索

和违规行为，要及时开展调查，全面摸清问题情况。对虚开发票

行为，要核实确定存在虚开发票问题的生产企业、经销企业、农

机品牌和数量，虚开发票金额以及骗套补贴资金数量；对虚假购

机的，要查明生产企业、经销企业、农机品牌和数量、购机者以

及骗套补贴资金数量。整理调查数据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并形成违

规产品调查报告，留存备查。

（三）严肃处理违规行为。各地发现违规行为后，要停止补

贴资金兑付，及时报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，按《农机购置补

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确定违规行为种

类，按规定处理。撤销的补贴申请、退机退补的产品，应及时在

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中进行相应操作。涉及资金退回的要坚决

予以追缴。发现具体违纪违法线索，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或司法

机关处理。各地于 2021年 10月 15日前形成政策实施和核查总结

报告，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。

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

2021年 9月 3日

（联系人：农业农村厅 曹殿广 0431—88906325 财政厅 闫若雷

0431—88553946）


